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つ
け
札
文
（
ペ
ン
書
き
）

	

「
第

（
朱
筆
）　

二
八
六　

号｣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役
場

　
　
　

	

明
治
四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第
一
、一
一
七
号
稟
請
未
開
地
賣
払
出
願
ノ
件

	

右　

二
級
町
村
制
第
六
○
條
ニ
係
リ
許
可
ス

	

　

明
治
四
十
二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北
海
道
廰
河
西
支
廰
長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北
海
道
廰
支
廰
長　
　

東　

郷　

重　

清

	

右
謄
本
ナ
リ

	

　

明
治
四
拾
弐
年
拾
壱
月
弐
拾
四
日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長　
　

石　

原　

重　

方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一
、三
九
九
三
坪
七
合
五
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一
四
、二
○
七
坪

七
八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九
、七
八
九
坪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
二
一
、五
○
○
坪

七
六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五
、九
八
一
坪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六
、四
五
○
坪

七
六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五
、九
八
一
坪
二
合
五
勺

　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
六
、四
五
○
坪

七
五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五
、五
八
七
坪
五
合

　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
五
、三
四
八
坪

一
○
、
七
七
○
坪

七
八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三
八
三
坪
五
合

　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
四
、三
九
一
坪

一
七
、八
六
八
坪
七
合
五
勺

七
七
ノ
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七
、六
八
五
坪

　

〃　

ノ
二　
　
　
　
　

四
、九
三
二
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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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　

年　
［
貮

（
削
除
）萬

八
千
坪
］　｢

九
（
朱
加
筆
）町

参
反
参
畝
拾
歩｣　
　
　

開　
　

墾

	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	

小
作
人
七
戸
収
容

	
　
　

二　

年　
［
貮

（
削
除
）萬

八
千
坪
］　｢

九
（
朱
加
筆
）町

参
反
参
畝
拾
歩｣　
　
　

開　
　

墾

	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	

小
作
人
七
戸
収
容

	

　
　

三　

年　
［
貮

（
削
除
）萬

八
千
坪
］　｢

九
（
朱
加
筆
）町

参
反
参
畝
拾
歩｣　
　
　

開　
　

墾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	

小
作
人
七
戸
収
容

	

　
　

四　

年　
［
貮

（
削
除
）萬

八
千
坪
］　｢

九
（
朱
加
筆
）町

参
反
参
畝
拾
歩｣　
　
　

開　
　

墾

	

　
　
「
七

（
ピ
ン
ク
加
筆
）

町
分
」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	

小
作
人
七
戸
収
容

	

三
、
存
置
地　

貮
萬
［
六

（
削
除
）千

弐
百
四
拾
五
坪
］　｢

千
（
朱
加
）五

十
五
坪｣

	

右
ノ
通
リ
ニ
候
也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「
八

（
ピ
ン
ク
加
筆
）

町
三
反
五
セ
五
ト｣

	

　
　

明
治
四
拾
弐
年
拾
壱
月
弐
拾
四
日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代
表
者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長　

石
原　

重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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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セ
十
五
ト
」	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七
十
五
番

｢

六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歩｣

一　

未
開
地
壹
萬
［
八

（
削
除
）千

坪
］　｢

七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八
百
六
十
八
坪
七
五｣　

畑
地
目
的

	

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七
番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二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一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［
六

（
削
除
）阡

六
百
八
拾
五
坪
］｢

七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六
百
八
拾
五
坪｣　

畑
地
目
的

九
セ
五
ト｣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拾
七
番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一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六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［
五

（
削
除
）千

五
十
坪
］　｢

四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九
百
三
十
二
坪｣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八
セ
十
歩｣	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合
計　

拾
参
萬
［
壹

（
削
除
）千

弐
百
四
十
五
坪
］　｢

五
（
朱
加
筆
）十

五
坪｣

	

　
　
　

外　

未
開
地
四
拾
参
町
参
反
五
畝
○
五
歩

	

　
　
　

賣
払
出
願
地
貮
萬
六
千
参
拾
坪

	

但
シ
明
治
四
拾
弐
年
拾
壱
月
弐
拾
弐
日
十
勝
國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大
字
生
剛
村

字
下
浦
幌
ニ
於
テ
畑
地
目
的
ヲ
以
テ
賣
払
出
願
中
右
北
海
道
國
有
未
開
地
處

分
法
第
二
條
及
施
行
規
則
第
七
條
ニ
係
リ
相
当
代
價
ヲ
以
テ
テ
賣
払
相
成
度

起
業
方
法
分
圖
面
、
出
願
許
可
指
令
書
謄
本
相
添
此
段
相
願
候
也

	

　
　

明
治
四
拾
弐
年
拾
壱
月
弐
拾
四
日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
　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代
表
者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村
長　
　

石
原　

重
方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北
海
道
廰
長
官　
　

河　

島　
　
　

醇　

殿

	
　
　
　

起
業
方
法
書

	
一
、
開
墾
ノ
方
法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小
作
開
墾

	

二
、
事
業
ノ
配
当

セ
五｣	

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八
番
［
乙

（
削
除
）］｢

二
（
朱
筆
）｣

｢

七
（
鉛
筆
･
欄
外
）

反
五
セ
一　

未
開
地
貮
［
千

（
削
除
）弐

百
七
十
坪
］　｢

参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五
百
坪｣　
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二
十
歩｣	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六
番
地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
「
一
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八
反
」	

一　

未
開
地
五
千
［
六

（
削
除
）百

弐
拾
五
坪
］　｢

九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八
十
一
坪
二
五｣	

畑
地
目
的

七
セ
十
五
歩
」	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六
番
［
乙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二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	
	

一　

未
開
地
六
千
［
九

（
削
除
）百

坪
］　
「
四
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五
十
坪｣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｢

二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三
反｣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拾
五
番
地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一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八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五
千
［
六

（
削
除
）百

二
十
五
坪
］　｢

五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八
十
五
坪
五
合
」
畑
地
目
的

七
セ
十
五
歩｣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五
番
［
乙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二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一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六
反｣	

一　

未
開
地
［
四

（
削
除
）千

八
百
坪
］　｢

五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三
百
四
十
八
坪｣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	

　
　
　

仝
［
北

（
削
除
）七

拾
］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北
七
十
七
番

｢

三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六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壱
萬
［
九

（
削
除
）百

七
十
五
坪
］　｢

七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七
十
坪｣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五
セ
二
十
五
」	［
一（

削
除
）

　

未
開
地
壹
萬
四
千
八
百
五
十
坪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］

	

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［
仝

（
削
除
）］

東
九
線
北
七
十
八
番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
「
二
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六
反
五
セ
」	

一　

未
開
地
［
七

（
削
除
）千

九
百
五
十
坪
］　｢

八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三
百
八
十
六
坪｣　

畑
地
目
的

	

　
　
　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
北
七
拾
八
番
地
［
乙

（
削
除
）］　｢

二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一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四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［
四

（
削
除
）千

弍
百
五
十
坪
］「
三

（
朱
加
筆
）千

五
百
六
十
八
坪
五
合｣

畑
地
目
的

一
セ
二
十
ト｣　

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
仝　

七
拾
六
番

「
五

（
鉛
筆
）（
欄
外
）

丁
一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壱
萬
［
五

（
削
除
）千

参
百
七
拾
五
坪
］｢

四
（
朱
加
筆
） 千

三
百
九
十
一
坪｣

畑
地
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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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治
四
十
三
年　
　

五
月　
　

二
日
發
議

	

明
治
四
十　

年　
　
　

月　
　
　

日
判
決　
　

浄
書　

㊞　
　
　

校
合　

㊞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明
治
四
十　

年　
　
　

月　
　
　

日
扱
濟

	

村
長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
㊞　
　
　

主
任

	

番
號　

第
九
、三
三
九
號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「
長

（
加
筆
）」

	

　
　
　

西
支
廰
長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	

件
名　
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ニ
關
ス
ル
件

	

客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付
第
九
三
三
九
号
ヲ
以
テ
出
願
ニ
係
ル
生
剛
村
字
上
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ヨ
リ
東
九
線
北
七
十
七
番
ニ
到
ル
合
計
拾
参
萬
壹

千
二
百
四
十
五
坪
ノ
土
地
［
相

（
削
除
）成

］「
是

（
加
筆
）非

」
本
人
年
内
ニ
於
テ
小
作
契
約

譲
渡
ニ
付
至
急
御
處
分
相
傳
度
此
段
申
請
候
也

	

明
治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發
議　
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扱
濟　

浄　
　

校

	

明
治
十
二
年　

〃
月　

〃　

日
判
決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㊞　
　

書　

㊞　

合

	

村
長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起
案
者　
　

㊞

	

發
送
番
號　

第
九
、三
三
九　

號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	

件
名　

未
開
地
賣
拂
願

	

十
勝
國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大
字
生
剛
村
字
上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拾
五
番

	

一　

未
開
地
壹
萬
参
千
［
八

（
削
除
）百

七
拾
五
坪
］　｢

五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九
十
三
坪
七
合
五
勺｣

　

畑
地
目
的

｢
四

（
鉛
筆
･
欄
外
）

丁
六
反	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二
セ
十
五
歩｣	

仝
北
七
十
七
番

｢

四
（
鉛
筆
･
欄
外
）

丁
九
反	

一　

未
開
地
壹
萬
四
千
［
八

（
削
除
）百

五
十
坪
］　｢

弍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七
坪
」　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五
セ
歩｣　

	

但
シ
本
地
内
ニ
樹
木
ナ
シ

	

　
　
　
［
仝

（
削
除
）］

東
八
線
北
七
拾
八
番
［
甲

（
削
除
）］｢

一
（
朱
加
筆
）

｣
｢

三
（
鉛
筆
･
欄
外
）

丁
四	

一　

未
開
地
九
千
［
百

（
削
除
）弐

拾
五
坪
］　｢

七
（
朱
加
筆
）百

八
十
九
坪｣　
　
　

畑
地
目
的

	

は
が
き
（
表
）

	

葉
書
（
裏
）

　
　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長

　
　
　
　

石
原　

重
方　

殿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郵
便
受
付
印
有
り

　
　
　
　
「
村

（
朱
筆
）長

」「
代
理
」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㊞	

４
３
．
９
．
２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「
主

（
朱
筆
）任

」
㊞	

第
４
５
０
６
號

	

十　

勝　

郡

	

生
剛
村
役
場

切　

手

受
付
印
有
り

受
付
印
有
り

通
知
第
「
四

（
加
筆
）」

号

　
　

立
會
通
知
書

明
治
四
弐
年
一
一
月
二
四
日
出
願
シ
タ
ル
十
勝
國
「
十

（
加
筆
）勝

」

郡　

｢

生
（
加
筆
）

剛
村
原
野
ニ
於
テ
未
開
地
賣
拂
願
ニ
対
シ
実

地
ヽ
ヽ
」
調
査
候
條
實
印
及
用
紙
携
帶
来
ル
「
九

（
加
筆
）」

月
「
三

（
加
筆
）

○
」
日
午
前
「
七

（
加
筆
）］

時
左
記
出
張
所
ヘ
出
頭
ノ
上
現
塲
ニ
立

會
セ
ラ
ル
ベ
シ
右
北
海
道
國
有
未
開
地
處
分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
十
四
條
ニ
依
リ
通
知
ス
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九
年
二
十
七
日

｢

十
（
加
筆
）勝｣　

郡　

｢

生
（
加
筆
）剛｣　

村｢

上
（
加
筆
）浦

幌｣　
　

｢

宮
（
加
筆
）田

巳
之
助｣　

方

　
　

北
海
道
廰
河
西
支
廰
出
張
員

　
　

北
海
道
廰
事
業
手　
　
「
田

（
加
筆
）渕　

繁
藏
」
㊞

割
印
割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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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治
四
十
二
年　
　

九
月
二
十
九
日　

發
議

	

同　
　
　
　

年　
　
　

月　
　
　

日　

判
決　
　
　
　

浄
書　
　
　

校
合

	

同　
　
　
　

年　
　
　

月　
　
　

日　

扱
濟

	

村
長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　

㊞　

㊞　
　
　

主
任　
　

㊞

は（
か
け
紙
）が

き	

番
號　

第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號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「
長

（
加
筆
）」

（
立
會
通
知
書
）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	

件
名　
　

未
開
地
売
払
実
地
立
會
委
任
状
ノ
件

委
任
状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□
□
事
務
ノ
都
合
ニ
依
リ
出
張
致
シ
□
リ
□
□
浦
兵
次
郎
ヲ
以
テ
左
記
事
件

代
理
者
セ
シ
ム
ル

	

一　

	
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大
字
生
剛
村
字
上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未
開
地
壹

万
三
○
八
七
十
五
坪
外
拾
四
坪
此
合
坪
拾
参
万
壹
千
弐
百
四
十
五
坪

［
賣

（
削
除
）払

］
実
地
調
査
ニ
付
立
會
ノ
件

	

二　

	

売
払
出
願
書
中
、
訂
正
及
追
加
ニ
關
ス
ル
件
［
要

（
削
除
）ス

ル
ケ
所
ニ
消
印
ノ

件
追
加
ニ
本
所
代
理
人
ヲ
以
テ
］「
及

（
加
筆
）追

加
ニ
関
ス
ル
ケ
ン
」［
消

（
削
除
）印

ノ

件
］
右
委
任
ス
［
北

（
削
除
）海

道
ニ
級
町
村
制
第
十
二
条
三
項
ニ
ヨ
リ
］

	

　
　

明
治
四
十
一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村　

長　
　

㊞

朱
線
朱
線

　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㊞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　
　
　
　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「
村

（
朱
肉
）長

」　　
「
主

（
朱
筆
）任

」
㊞

	
別
紙
未
開
地
売
払
願
書
不
備
之
付
箋
ニ
ヨ
リ
相
当
整
備
ノ
上
来
ル
明
治
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五
日
迄
ニ
当
廰
ニ
提
出
ニ
ス
ベ
シ
但
右
指
定
期
日
内
ニ
提
出

セ
ザ
ル
ト
キ
ハ
本
願
ヲ
無
効
ト
ス
（
実
測
図
ハ
願
書
ト
共
ニ
返
戻
ス
ベ
シ
）

	

　
　

明
治
四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
（
朱
肉･

欄
外
）

　

「
拓

（
朱
筆
）」

第
八
○
七
「
號

（
朱
筆
）」

河
西
支
廰

北
海
道

廰
河
西

支
廰
印

一
「
月

（
朱
筆
）」

四
「
日

（
朱
筆
）限

回
答
」

五
弐
五 金　

　

額
収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入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部

壱
八　

壱
○
九 金　

　

額
支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出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部

収　
　

支　
　

計　
　

算　
　

書

○
○
○

参
七
四

参
七
壱

基
本
財
産

特
別
會
計

産
ヨ
生
ス
ル

入
小
作
料

収
入
科
目

一
般
會
計

諸
税
及
負

担
諸
税

基
本
財
産

特
別
會
計

財
産
蓄
積

金
地
所
買

入　
　

費

支
出
科
目

作
料

事　
　

由

地
方
税
反
別
割

地
処
賣
払
代

事　
　

由

小
作
料
ハ
初
年
度
ヨ
リ
四
年
間
徴
収
セ

ス
五
年
目
ヨ
リ
壱
反
金
一
円
五
十
銭
ノ

割
ヲ
以
テ
徴
収
シ
基
本
財
産
特
別
會
計

蓄
積
金
ト
シ
テ
蓄
積
ス
ル
モ
ノ
ト
ス

附　
　
　
　
　

記

賣
払
ヲ
受
ケ
タ
ル
４
年
目
ヨ
リ
支
出
ス
ル

モ
ノ
ト
ス
反
歩
四
銭
二
厘
）
四
年
目
開
墾

地
積
ハ
万
四
千
坪
ニ
対
シ
拾
壱
円
七
十
六

銭
五
年
目
開
墾
拾
万
五
千
坪
ニ
対
シ
拾
四

円
七
拾
銭
計
金
弐
拾
六
円
四
十
六
銭

全
地
積
参
万
五
十
五
坪　

壱
町

歩
弐
円
五
十
銭
ト
見
積
リ

四
十
一
年
度
ニ
於
テ
支
出
ス

ル
モ
ノ
ト
ス

附　
　
　
　
　

記

朱
線
朱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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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明 治 四 十 四 年　 一 月　 二 日 發 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浄　　　 校　 ㊞

	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一 月　 二 日 扱 濟

	 明 治 四 十 四 年　 一 月　 二 日 判 決　　　 ㊞　　　　 書　 ㊞　 合　 ㊞

	 村 長　　 ㊞　　　 庶 務 係　　 ㊞　　　 起 案 者　　 ㊞

	 發 送 番 號　 第 九 三 三 九　 號　 北 海 道 十 勝 郡 生 剛 村 「 長
（ 加 筆 ）

」

	 　　 河 西 支 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宛

割
（ 欄 外 ）

印	 件 名　 未 開 地 賣 払 願 書 送 付 ノ 件

	 客 年 十 二 月 廿 三 日 付 拓 勝 第 八 ○ 七 号 ヲ 以 テ 御 来 意 ノ 旨 □ □ 付 箋 ニ ヨ リ 不 備 ノ 処 夫 々 訂 正 ノ

上 議 決 書 写 及 収 支 計 算 書 相 添 此 段 提 出 ノ 度 候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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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月
十
九
日
拓
勝
第
八
○
七
号
御
照
会
之
本
件
文
書
整
備
ノ
上
提
出
ノ
条
御

査
収
相
成
度
候
也

	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←　

枠
朱
肉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
	

生
剛
村
役
場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　
　
　
　

未
開
地
賣
拂
ノ
件

	

本
日
十
七
日
第
九
三
三
九
号
ヲ
以
テ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書
訂
正
提
出
相
成
候
處

当
添
付
箋
一
所
未
訂
正
ニ
付
整
備
至
急
提
出
相
成
度
此
段
重
テ
申
送
候
也

（
欄
外
・
朱
肉
）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

　
　
　

	「
村

（
朱
肉
）長　

　

㊞
」

		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發
議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浄　
　

校　
　

㊞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一
月　

十
七
日
扱
濟
印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書　

㊞　

合　

㊞

	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判
決　
　

㊞　
　

㊞

	

村
長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起
案
者　
　

㊞

	

發
送
番
號　

第｢

九
（
朱
筆
）三

三
九｣　

號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「
長

（
加
筆
）」

	

河
西
支
廰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件
名　
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ノ
件

	

本
月
十
二
日
拓
勝
第
八
○
七
号
ヲ
以
テ
本
件
御
来
意
ノ
旨
了
承
付
箋
ノ
處

夫
々
訂
正
ノ
上
送
付
候
条
御
査
入
相
成
度
而
ニ
拓
外
第
七
○
四
号
ヲ
以
テ
客

年
六
月
七
日
御
通
牒
［
ニ

（
削
除
）ヨ

ル
］
精
密
「
ナ

（
加
筆
）ル

」
財
源
調
査
書
添
付
ニ
附
旨

ニ
候
處
右
ハ
本
願
書
ニ
添
付
候
収
支
計
算
書
ハ
即
チ
財
源
調
査
ニ
候
条
之
御

□
□
相
成
度
段
及
回
答
候
也

	

□
一　

収
支
計
算
書
ハ
財
政
調
査
書
ニ
寄
ラ
ザ
ル
ト
ス
レ
バ
□
□
財
産
調
査

ナ
ル
モ
ノ
如
何
ナ
ル
モ
ノ
カ
御
［
□

（
削
除
）］

示
相
成
度
願
候
也

	

　
　

｢

村
（
欄
外
・
朱
筆
）

長｣　
　
　

｢

主
（
欄
外
・
朱
筆
）

任｣

	

　

明
治
四
拾
四
年
壱
月
拾
弐
日

	

生
剛
村
役
場

	

　
　
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之
件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本
月
二
日
付
第
九
三
三
九
号
ヲ
以
テ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書
訂
正
提
出
相
成
候
処

尚
付
箋
之
ケ
所
不
備
ニ
付
整
備
相
成
□
□
□
□
客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拓
勝
第
七

○
四
号
通
通
牒
ニ
依
リ
財
源
調
査
ノ
添
付
ヲ
要
シ
候
条
添
付
ノ
上
至
急
提
出

相
成
タ
ク
此
段
達
候
也

「
拓

（
朱
筆
）」

勝
「
第

（
朱
筆
）」

八
○
七
「
號

（
朱
筆
）」

河
西
支
廰

北
海
道

廰
河
西

支
廰
印

即
日
回
答

「
拓

（
朱
筆
）」

勝
「
第

（
朱
筆
）」

八
○
七
「
號

（
朱
筆
）」

河
西
支
廰

北
海
道

廰
河
西

支
廰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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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　

本
出
願
ニ
付
テ
ハ
［
四

（
削
除
）十

三
］
本
年
度
ニ
於
テ
此
財
源
ヨ
リ
地
所
購

入
費
ト
シ
テ
金
七
拾
円
ヲ
議
決
シ
ア
リ　

二
年
以
后
要
費
ナ
キ
所
以
ハ
本
願

許
可
ノ
上
ハ
相
当
鍬
下
年
限
ヲ
付
シ
テ
小
作
人
ニ
開
墾
セ
シ
ム
ル
所
以
ナ
リ

｢

村
（
朱
筆
・
欄
外
）

長
」
□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「
主

（
朱
筆
）任

」　　

㊞

	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四
月
五
日

　
　
　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
生
剛
村
役
場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未
開
地
賣
拂
願
ノ
件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貴
村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ニ
対
シ
財
源
調
書
ト
シ
テ
収
支
計
算
書
添
付
候
処
右
ハ

財
源
調
書
ト
認
メ
難
ク
候
条
別
紙
様
式
参
考
ニ
供
シ
候
ニ
付
至
急
作
製
提
出

相
成
度
別
紙
相
添
此
段
重
テ
申
撻
候
也

	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廿
三
日
發
議　

一
月
廿
三
日
扱
濟　

浄　

㊞　

校　

㊞

	

明
治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廿
三
日
判
決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書　
　
　

合

割（
欄
外
）印	

村
長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起
案
者　
　

㊞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
發
送
番
號　

第
九
、三
三
九　

號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「
長

（
加
筆
）」

	

　
　
　

河
西
支
庁
廰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	

件
名　

未
開
地
賣
払
願
之
件

四
十
三
年
度
分

年
度
区
分

戝　

源　

調　

書

九
〇
七

一
九
七

　
　

一

　
　

一

七
○
七 金　

　

額三
六
二

五
〇
〇

○
○
○

○
○
○

八
六
二

一
般
会
計
ヨ
リ
繰
入
金
百
九
拾
七
円
五
拾
銭

寄
附
金
壱
円

雑
収
入
不
用
品
払
下
代
金
壱
円

財
産
ヨ
リ
生
ズ
ル
収
入
貸
家
料
弐
百
弐

拾
八
円
預
金
利
子
百
九
拾
八
円
弐
拾
参

銭
七
厘
債
権
利
子
弐
円
拾
銭　

貸
地
料

弍
百
七
拾
八
円
八
拾
弐
銭
五
厘

附　
　
　

記

朱
線
朱
線

「
拓

（
朱
筆
）」

勝
「
第

（
朱
筆
）」

八
○
七
「
號

（
朱
筆
）」

河
西
支
庁

北
海
道
廰

河
西
支
廰

長
之
印

計

明
治
四
十
三
年
度
分

年
度
区
分

財　

産　

調　

書

二
、八
五
○

一
、
○
○
○

三
一
二

　
　

四

一
、五
三
三

金　
　

額四
七
四

〇
〇
〇

九
九
九

○
○
○

円四
七
五

摘
要　

	

本
出
願
ニ
付
イ
テ
ハ
本
年
度
ニ
於
テ

此
財
源
ニ
ヨ
産
造
成
費
ト
シ
テ
金

五
百
六
拾
八
円
七
十
七
銭
二
厘
ヲ
議

決
シ
ア
リ
二
年
以
后
要
費
ナ
キ
所
以

ハ
本
願
許
可
ノ
上
ハ（

削
除
）［

畑
目
的
分
］

相
当
鍬
下
年
限
ヲ
付
け
シ
テ
小
作
人

ニ
開
墾
セ
シ
ム
ル
□
ナ
レ
□
ナ
リ

一
般
会
計
ヨ
リ
戻
入
金　

一
千
円

一
般
会
計
ヨ
リ
繰
入
金　

三
百
十
二
円
九
十
九
銭
九
厘

雑
収
入　

不
用
品
払
下
代
参
円　

可
年
度
収
入
金
一
円

財
産
ヨ
リ
生
ス
ル
収
入
貸
地
料
千
百
三
十
七

円
○
四
銭
公
債
利
子
弐
百
参
拾
円
郵
便
貯

金
利
子
三
十
七
円
四
十
三
銭
建
家
賃
貸
料

百
二
十
九
円

（
鉛
筆
）｢

９
、８
５｣

朱
線
朱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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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治
四
十
四
年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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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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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勝
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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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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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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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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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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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地

	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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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町
五
段
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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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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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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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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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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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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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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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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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七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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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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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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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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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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畝
七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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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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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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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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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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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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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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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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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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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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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六
畝
九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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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北
七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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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地
ノ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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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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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［
畝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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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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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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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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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九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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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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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九
段
五
畝
拾
八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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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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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番
地

	

一
、
原
野　

四
町
七
段
九
畝
拾
壱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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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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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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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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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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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五
段
六
畝
五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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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北
七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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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地
ノ
二

	

一
、
原
野　

壱
町
六
段
四
畝
拾
貮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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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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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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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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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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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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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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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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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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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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㊞

	
仝　
　
　

〃
年　

〃
月　

〃
日
扱
濟　

㊞

	

村
長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庶
務
係　
　

㊞　
　
　

主
任　
　

㊞

割（
欄
外
）印　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	

番
號　

第　

二
、七
二
八　

號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［
長

（
削
除
）］

	

　
　
　
　
［
河

（
削
除
）西

支
庁
長
］　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宛

	

件
名　

土
地
所
有
権
ノ
登
記
嘱
託
請
求
書

	

十
勝
國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大
字
生
剛
村
字
上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拾
五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四
町
五
段
参
畝
参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七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四
町
七
段
参
畝
拾
七
歩

	

　

東
八
線
北
七
拾
五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壱
町
八
段
六
畝
七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五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
壱
町
七
段
八
畝
八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六
番
地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
壱
町
九
段
九
畝
拾
壱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六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
貮
町
壱
段
五
畝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七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参
町
五
段
九
畝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八
番
地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
参
町
貮
段
六
畝
九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八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
五
段
歩

	

　

東
九
線
北
七
拾
五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五
町
九
段
五
畝
拾
八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六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
四
町
七
段
九
畝
弐
拾
壱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七
番
地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
貮
町
五
段
六
畝
五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七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
壱
町
六
段
四
畝
拾
弐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八
番
地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
貮
町
七
段
九
畝
拾
六
歩

	

　

仝　

線
北
七
拾
八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
壱
町
壱
段
八
畝
弐
拾
八
歩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以
上

	

但
シ
明
治
四
拾
四
年
四
月
弐
拾
四
日
北
海
道
庁
指
令
第
三
、六
四
二
号
賣
払

許
可
ノ
分

	

右
登
記
嘱
託
相
成
度
指
令
書
及
［
□

（
削
除
）］

領
収
証
写
相
添
此
段
請
求
候
也

	

　
　

明
治
四
拾
四
年
五
月
参
拾
日

	

　
　
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右
代
表
者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十
勝
郡
正
剛
村
長　
　

石
原　

重
方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河
西
支
廰
長

	

　
　
　
　
　

本
村　

初
太
郎　

殿

	

北
海
道
廰
指
令
第
三
六
四
二
號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北
海
道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
	
明
治
四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願
左
記
ノ
土
地
畑
目
的
ヲ
以
テ
賣
拂
ノ
件

許
可
候
條
左
之
通
心
得
ヘ
シ



− 51 −

3

記

	

十
勝
國
十
勝
郡
生
剛
村
大
字
生
剛
村
字
上
浦
幌
東
七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地

	
一　

原
野　

四
町
五
段
参
畝
参
歩

	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七
番
地

	

一　

原
野　

四
町
七
段
参
畝
拾
七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地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　

壹
町
八
段
六
畝
七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五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　

壹
町
七
段
八
畝
八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六
番
ノ
一

	

一　

原
野　

壹
町
九
段
九
畝
拾
壹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六
番
地
ノ
二

	

一　

原
野　

貮
町
壹
段
五
畝
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七
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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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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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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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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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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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七
段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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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壹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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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
	

　

同
線
北
七
十
七
番
地
ノ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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貮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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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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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八
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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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一

	

一　
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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貮
町
七
段
九
畝
拾
六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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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北
七
十
八
番
地
ノ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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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
外
）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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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	

一　
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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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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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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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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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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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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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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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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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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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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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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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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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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弐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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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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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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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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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四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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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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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貮
拾
壱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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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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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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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郡
生
剛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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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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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
村
字
下
浦
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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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八
拾
四
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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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壱
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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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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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野
壱
町
六
反
八
畝
歩
同

番
乙
ノ
貮
原
野
貮
町
八
段
壱
畝
十
六
歩
ニ
對
ス
ル
賃
貸
料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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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四
円
七
拾

弐
銭
四
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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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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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）付

］［
契

（
加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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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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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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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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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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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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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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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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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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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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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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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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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月
弐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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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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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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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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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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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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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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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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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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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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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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ノ
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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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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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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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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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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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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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｣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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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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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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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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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年
度
小
作
料
納
期
間
本
月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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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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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収
入
役　

三　

浦　

兵
次
郎　
　

㊞

	

　
　

生
剛
村
長　
　

石　

原　

重　

方　

殿

記

「
四

（
朱
筆
･
欄
外
）

月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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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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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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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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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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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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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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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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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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